
符合鑑定手冊規定 

建築物所有權人對本局列管並公告之高氯離
子混凝土建築物之鑑定結果有疑義，另行提
出本局認可之鑑定機構辦理之鑑定報告文件
(以下簡稱爭議鑑定報告)，報請本局處理。 

另須確認鑑定報
告文件是否提出： 
1.差異分析 
2.錯誤指正 
3.其它具體事證 函請原鑑定機構(關) 

針對爭議鑑定報告內容提出說明 

依原鑑定機構(關)
說明內容或審查會
議結論，函復提出
爭議鑑定報告之建
築物所有權人 

撤銷依原鑑定報告文件作成之處分，另為適
法之處分。 

臺北市列管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鑑定報告文件爭議處理流程 

本會預審委員依
臺北市高氯離子
混凝土建築物鑑
定原則手冊(以下
簡稱鑑定手冊)規
定進行書面審查 

本會預審委員確
認爭議鑑定報告
是否足以推翻原
鑑定報告文件之
鑑定結果 

否 

必要時得邀集原鑑定
機構(關)、鑑定人、
相關建築物所有權人
召開爭議處理會議 

不符合 
鑑定手冊規定 

否 

是 

退請補正 

應檢附 
鑑定報告文件 
紙本及光碟 
一式3份 

應檢附 
鑑定報告文件 
紙本及光碟 
一式12份 


